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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許育誠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47

傳真：(02)29681971

電子信箱：AI091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(英語輔導團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0814989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21842989_5_108D2304125-01.pdf、10821842989_5_108D2304126-

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8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實施計畫1

份，另本次新增教師團體組，請各校鼓勵教師踴躍參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8-11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為激發英語教學創意，活絡教學情境，並呈現學生英語文

多元學習成果、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，

特辦理此計畫。

三、旨揭競賽分別由集美國小（市賽及教師團體組）、大豐國

小（東區競賽）、龍埔國小（中區競賽）及昌平國小（西

區競賽）承辦。

四、旨揭競賽實施計畫重點如下: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小學生低年級組、中年級組及

高年級組共3組，以班級為單位報名，每隊人數為15至36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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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；另本（108）年度市賽納入教師團體組，各校編制內

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需5人以上組隊報名參加，以每區6

隊或全市18隊為限，每校最多1組參加，並以報名順序優

先錄取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

１、各區區賽：108年9月1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起至9月

2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。

２、市賽：

(１)市賽學校名單由各區賽承辦學校於108年10月31日

（星期四）前將各組前6名參賽資料送市賽承辦學

校，並於108年11月5日（星期二）前公布於市賽承

辦學校網站，非各校自行報名。

(２)教師團體組僅於市賽辦理，其報名時間與各區區賽

相同（108年9月1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起至9月20

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），請於規定時間內向集

美國小報名，組數有限，請各校鼓勵教師踴躍參

與。

五、競賽時間:

(一)區賽日期：各區統一於108年10月23、24日（星期三、

四）辦理。

(二)市賽日期：108年11月23日（星期六）。

六、活動補助：107至109學年度極偏、特偏、偏遠、非山非市

及本局認定交通不便之學校(如附件3)，凡報名區賽並完成

參賽者，每校補助車資費用為新臺幣8,000元；如進入市

賽，並完成參賽者，另補助新臺幣8,000元。前開車資補

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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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，受補助之參賽學校如有賸餘款項，不論金額大小一律

交回該區承辦學校。

七、其餘事項詳旨案計畫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

外)、新北市各私立國小

副本：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(市賽承辦學校)、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(東區

承辦學校)、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(中區承辦學校)、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

民小學(西區承辦學校)、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(英語輔導團)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64


